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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政府體制的意義與類型 

一、 憲法架構下的國家統治機關 
(一) 三權憲法、五權憲法與七權憲法 

1. 三權憲法：行政、立法、司法。 
2. 五權憲法：此說受到孫文的影響，五權分別為行政、立法、司

法、考試、監察。 
3. 七權憲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總統、廢止前的

國民大會。 
 

(二) 政府體制之核心：行政權與立法權 
 思考：為何不考慮司法權？ 

      因為司法權本來就應獨立，做中立的仲裁者。 
 

二、 類型化與分類標準 
(一) 三種常見民主政府之典範 

1. 美式總統制 
 以美國為代表→同時也是實行總統制國家中少數政權是穩

定的例外國家；其他國家(中南美洲)的政府通常是無能或專

制。 
 

2. 議會內閣制(兩黨制與多黨制) 
 以英國為代表→起源於 17 世紀初，18 世紀逐漸定型到現

在的情況。 
 採君主立憲的國家多採議會內閣制，例如亞洲的日本、泰

國或歐陸尚有王室之國家。但仍會因政黨制度(兩黨制或多

黨制)而形成不同的樣貌。 
 

3. 法式半總統制(雙首長制) 
 以法國為代表→1958 年由戴高樂總統所建置，而雙首長制

的原型可上溯至 1919 年的威瑪憲法。東歐後共國家多採此

類。 
 

(二) 分類標準 
1. 國家元首與行政首長之關係(副署制度) 

(1) 總統制：國家元首、行政首長兩者合一，皆由總統代表。 
(2) 議會內閣制：國家元首、行政首長分離，例如英國國家元

首為女王、行政首長為內閣首相。此制度下的國家元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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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位，國際性會議由握有實權的行政首長參加。 
(3) 雙首長制(半總統制)：國家元首、行政首長分離，國家元首

因為是透過選舉產生所以有部分實權，總理是實質行政首

長。 
 存在副署制度：內閣制和半首長制都有副署制度，因為國

家元首為虛位或是權力有限。以內閣制來說，當國家要公

布法律時，國家元首固然會蓋章，但真正負責制定法案的

內閣首長及其成員必須簽名以示負責，落實有權力就有責

任的原則。換言之，副署制度就是權力與責任的傳輸制度。 
 

2. 政府的產生方式(一元或二元) 
(1) 總統制： 

A. 政府產生的方式相對容易，總統由人民選出，再由總統任

命其行政團隊。 
B. 雙元民主正當性：國會和總統各自由人民選出，都具有民

主正當性。 
C. 行政、立法之間沒有信任關係，兩者建立在彼此互相牽

制、制衡的關係。以權力對抗權力、以野心對抗野心。 
(2) 議會內閣制： 

A. 政府產生方式和國會的組成具有連動性。 
B. 一元民主正當性：由人民選出國會，再由國會多數黨組

閣。聯合內閣若無法出現，可能出現少數政府。 
 思考：為何要國會多數黨才能組閣？ 

→閣員需要經過國會多數同意才算(事前的同意)；法案

必須經過國會多數的同意才能通過(事後的同意)。 
 為何少數政府可以存在？ 

→少數政府要通過法案時，爭取其他政黨的支持，以

獲得過半的支持。但此種方式最艱困且成本高。 
→為何小黨不願意加入聯合內閣？思考台聯黨和民進

黨之間的關係。 
C. 行政和立法之間具有信任制度。 

(3) 雙首長制(半總統制)： 
A. 以議會內閣制為架構來發展，國家元首由選舉產生，享有

部分權力，對於某些成員有任命權，政府的組成較複雜。

若國會和總統的選舉時間不同，可能會出現國會多數黨和

總統分屬於不同黨，總統通常會任命國會多數黨的黨魁為

首相，會出現左右共治。 
B. 雙元民主正當性：總統和國會都由人民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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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行政和立法之間具有信任制度。 
 

3. 政府的課責方式 
(1) 總統制：總統不能解散國會，議會也不能倒閣。只能透過選

舉來課責。 
(2) 議會內閣制：行政對立法負責，若失去信任，內閣會被國會

倒閣，國會也可能會被解散。在兩黨制的結構下，被倒閣的

機會很少。 
(3) 雙首長制(半總統制)：行政對立法負責，若失去信任，內閣

會被國會倒閣，國會也可能會被解散。 
 

貳、 三種體制之特色 

一、 權力個人化與集體領導(權力運作模式) 
(一) 總統制：權力集中於個人、成敗也集中於一人。  

1. 優點：決策效率高。 
2. 缺點：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童子軍治國？ 

(二) 內閣制、雙首長制：集體領導(因為政權的取得有賴同黨議員的選

舉結果) 
1. 優點：能夠審慎思考、仔細研議政策。 
2. 缺點：決策效率差。 

 
二、 選舉與代表性 

(一) 總統制： 
1. 選舉是全國性(全國一選區)，勝敗相當明顯，對社會的影響較大。 
2. 代表性：選舉的代表性差，總統選舉因全國僅為一單一選區而

無法充分代表多元社會組成。 
(二) 內閣制： 

1. 選舉的勝敗並不明顯(選區較多)，對於不同選區的影響不一致，

對社會的影響較緩和。 
2. 代表性：國會的組成較多元，代表性較充分，決策較多元。 

 
三、 政府穩定性與施政延續性 

(一) 總統制： 
1. 政府的穩定性較高。 
2. 只能連任一次的制度設計，會讓政策的延續性較低。 

(二) 內閣制： 
1. 內閣的多黨結構使得政府較不穩定。例如法國 1870 年~19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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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閣改組頻率相當高。 
 德國：建設性倒閣→避免出現多次倒閣、政府不穩定的情況。 

2. 政策的延續性較高：因為內閣沒有任期限制，只要獲得人民支

持，就可以長期執政。     
 

小結→討論政府體制的運作需思考施政效率、政府的穩定性、政策延續性以

及權力是集中或是分散。其中又以權力集中或分散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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